
内容摘要：我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也对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格权制度、数据财产保护、知识产权保
护、侵权责任认定和承担等，都需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作出必要的调整。 我国正在
制定的民法典也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挑战，妥当设置相关规则、制
度，在有效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也为新兴技术的发育预留必要的制度空间。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人 隐私权 个人信息 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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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在一场关于机器模拟智能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概念。 人工智能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与基因工程、纳米科学共同被称为21世纪的三大尖端技术。 作为引领新一轮
科技革命的技术，人工智能系统在替代人类从事简单性、重复性以及危险性工作方面存在广泛的
应用价值，目前在金融、安防、客服等行业领域已实现应用，并且在精确度和效率上确实已远超人
工。〔1�〕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
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近些年的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人工智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信息主权”话题〔3�〕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
人工智能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人工智能技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直接造就了信息主权话题
的探讨。〔4�〕

我们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与危险并存。美国电影《终结者》曾预测人工智能机器人超
级战士击败人类的结果；科学家霍金生前始终认为，人工智能的发明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
难。 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确实可能成为霍金所预言的“最糟糕的发明”，会思考的机器人可能
会为人类文明画上句号，这样的论断绝非危言耸听。“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借助于大数据的人
工智能，在改变我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法律上的新问题、新挑战。 正
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所言：“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
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将对政府管理、经济
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问题亟待我们予以回应并加以解决。 目前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参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第1页。
〔2〕参见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第一部分。
〔3〕〔4〕参见许志华：《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信息主权的模式建构》，《学术交流》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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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有从伦理学层面、〔5�〕认知哲学层面〔6�〕展开的，笔者拟就人工智能对传统民法
学理论及司法实务造成的如下挑战谈下自己的看法， 以期能对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有
所裨益。

一、人工智能对民事主体制度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法律问题，即是否应当
将机器人视为法律上的人？换言之，机器人究竟应当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出现？应当将其等
同于普通的机器或者动物对待，抑或将其作为“人”来看待？

人工智能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明斯基指出， 人工智能是“让机器从事需要人的智能的工作的科
学”。 201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机器人公司展示出了各种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能
够识别人的面孔、表情、年龄、性别，并且能够表达与人类相似的情绪和面部表情。 智能机器人的智力
目前虽然还不能和人类相比，但也具备了独立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和智力，有的机器人甚至已经基
本达到了人类智慧的水准。 2017年，沙特阿拉伯宣布授予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资格，由此也进一步推
动了法学界对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思考。

从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现状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逐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
达能力，可以与人类进行一定的情感交流。 有人估计，未来若干年，机器人可以达到人类50%的智
力。从实践来看，机器人可以为我们接听电话，从事语音客服、身份识别、翻译、语音转换、智能交通
等工作，甚至可以进行案件分析。 有人统计，现阶段23%的律师业务已可由人工智能完成。 机器人
本身能够形成自学能力，能够对既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提供司法警示和建议。 甚至有人
认为，机器人未来可以直接当法官，〔7�〕可见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工具，而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了自己的意识，并能作出简单的意思表示。 有观点甚至主张，应当承认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
格。〔8�〕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即我们将来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上承认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
律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看，其尚未对传统民事法律主体理论提出颠覆性的挑战，
我们在短时期内仍然应当坚守传统民事主体理论，而不宜将智能机器人规定为民事主体，主要理
由在于：一方面，智能机器人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其产生之初即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出现，
其虽然可能代替人类从事相关的活动，但本质上是受其自身的算法而决定的，尚不具备人类所具
有的自主思考的意识和能力。 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尚不能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在智能机器
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仍然应当依据《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确定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即应
当由其创造者或管理者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既有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仍可有效
解决智能机器人所带来的挑战，〔9�〕而不需要承认机器人的民事地位。 智能机器人进入民事主体的
范畴在未来或许是可行的，因为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智能机器人可能也会不断“进化”，不排除将
来智能机器人的思维能力会进一步发展，具备与人类相当甚至超越人类的意识和思考能力，并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在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还不能也没有必要成为民
事主体。

〔5〕参见徐英瑾：《具身性、认知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伦理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6〕参见魏屹东：《人工智能的适应性表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7〕参见高奇琦、张鹏：《论人工智能对未来法律的多方位挑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8〕参见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东方法学》2017年第5期。
〔9〕参见李晟：《略论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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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对人格权保护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涉及人格权保护的一系列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对隐私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例如，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无人机技术也

蓬勃发展，无人机被形象地描述为“冰冷的观测技术产品”，可以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想要到达的
区域。 童话小说中描述的在苍蝇身上绑上摄像机去他人房间窥探他人隐私的设想，目前已经由无人
机技术得以实现，这就对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美国已经发生了多起无人机侵犯他人隐私
的纠纷。 在无人机窥探他人隐私的情形下，受害人往往难以进行举证，甚至难以确定具体的行为人，〔10�〕

这就需要法律进一步强化隐私权的保护，以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第二，人工智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已经身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记载了我们过去发

生的一切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并能准确地预测我们的未来。 现代社会的人就好像“裸奔”一样，我们的一
切都有可能被他人“监视”，都时刻可能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亚马逊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谷歌
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习惯，而微博似乎什么都知道，不仅窃听到了我们心中的‘TA’，还有我们的社交
关系网”。〔11�〕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携带手机，相关软件借助于Cookie技术，就可以时刻知道我们的准
确定位。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也会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带来威胁，一些智能机器人大规
模地收集个人信息，并将其植入程序之中，也会对隐私等个人信息构成重大威胁。 如何从技术层面、法
律层面规范智能机器人搜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问题，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项新挑战。例如，在全国首
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行为人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验证码，破解了相关的
技术防范措施，并获取受害人个人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对相关技术防范措施的破解速度快至毫秒级，令
人极为震惊。〔12�〕除收集个人信息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能被用来研究和开发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各种产
品，并凭借大数据无穷的潜力获取利益，从而刺激人们进一步采集、分析人们的大数据信息。 随着个人
信息收集和分析方式越来越先进，成本也越来越低廉，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已成为常态，并会越来越普
遍，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威胁。〔13�〕我国《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作出了规
定，但并没有专门规范利用人工智能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未来立法有必要专门设置相关的法律
规则，防止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数据非法收集、泄露、贩卖等问题，以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14�〕

第三，人工智能对肖像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借助光学技术、声音控制、
人脸识别技术等新型技术，收集他人肖像，并传播、模仿他人的肖像。 例如，借助于光学技术和摄像技
术，人工智能可以拍摄高分辨率的照片，使得夜拍图片具有与日拍图片同等的效果，这样就使得对肖
像权的获取与利用更为简便，这也对肖像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近年来，利用大数据的人工智能
人脸识别技术在各领域都开始了实质性运用，从刷脸支付、整治闯红灯到抓捕逃犯，甚至公共领域的
发厕纸管理之中，该技术都得到了实质利用。〔15�〕

第四，人工智能对自然人声音、表情、肢体动作等人格利益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现在很多人工
智能系统把一些人的声音、表情、肢体动作等植入其中，使得所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模仿他人的
声音、形体动作等，甚至能够像人一样表达，并与人进行交流。 但如果未经他人同意而擅自进行上述

〔10〕参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无人机侵犯大众隐私的问题，https://baijia.baidu.com/s?old_id=470904，2018年2月12日。
〔1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盛杨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12〕参见人工智能成窃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帮凶”！ 系全国首例，载http://www.sohu.com/a/197343129_99931689，2018年2月12日。
〔13〕参见张宪丽、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公民的数据意识及其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2期。
〔14〕参见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5〕参见人脸识别系统半个月抓住3名逃犯 还有哪些用途？，http://news.163.com/17/0604/07/CM2PVCQ70001875P.html，2018年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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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活动，就有可能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的侵害。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来承认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资格，还会产生人工智能机器人人

格权的保护问题。 目前，刑法学理论已经开始探讨毁坏他人机器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毁坏
财物罪。 近来媒体报道，机器人伴侣已经出现，如果机器人伴侣受到虐待，其能否主张人格权受到侵
害等，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人工智能对数据财产保护的新挑战

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之一，然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使得这一传统命题迎来新的挑战。
“数据+算法”被视为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核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技术的发展成为人工智能进行机器
学习和开发的基本方法。 目前，大数据已经是人工智能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其得力于传感器与微处
理器的硬件支撑。〔16�〕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相关的演练和操作。 从人工智能的技
术原理来看，其也有赖于大数据分析系统的支持，人工智能功能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其所包含
数据库的多少，人工智能需要依赖大量来自不同主体的数据，数据的抓取和利用在人工智能行业无处
不在。 数据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中的应用价值越来越高，但数据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明晰数据的产权
主体和内容，规范数据的移转和利用。 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解决财产法面临的新问题。

人工智能利用的数据主要有三类，分别是个人所有的数据、私人企业和组织所有的数据和公共
机构管理的数据。 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是谁的数据归谁所有，没有任何主体指向的数
据是公共资源。〔17�〕但是人工智能不仅会储存收集的原始数据，而且可以对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加工，
产生衍生数据。与此同时，数据的占有和转移占有是无形的，同时也是没有有效的权属证明。所以，在
大数据时代，法律所遇到的一个严峻挑战即应当如何确认数据的权利归属，既要保护被搜集人的个
人信息权，又要保护数据开发者、合法利用者的数据财产权，迄今为止，如何对数据进行确权并且构
建起权利内容和权利转移制度尚未解决，需要法律予以尽快完善。

现行《物权法》把物权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数据难以按照此种方法进行分类，故而学界一直争
议数据属于物权还是债权。 我国《民法总则》第127条对数据的保护规则作出了规定，一方面，数据在
性质上属于新型财产权，但数据保护问题并不限于财产权的归属和分配问题，还涉及这一类财产权
的转移、利用、保管等法律问题。 在利用人工智能时如何规范数据的收集、储存、利用行为，避免数据
的泄露和滥用，并确保国家数据的安全，也是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1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
用方式和应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算法，如何有效规范这一算法，避免侵害他人权利，也需要
法律制度予以应对。 例如，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在网络交易中取消订单的频繁程度，可以得出关于一个
人社会信用状况和交易能力的评价结果，此种评价结果可能对个人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
人工智能算法本身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公正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但目前并未
受到充分关注。

四、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一方面，机器人已经能够自己创作音乐、绘画，机

〔16〕参见王博、郝银钟：《大数据条件下司法公开对我国法官制度的新要求》，《学术交流》2017年第12期。
〔17〕吴晓灵：《大数据应用不能牺牲个人数据所有权》，《清华金融评论》2016年第10期。
〔18〕参见郑戈：《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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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写作的诗歌集也已经出版，这也对现行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例如，百度已经研发出可以
创作诗歌的机器人，微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小冰”已于2017年5月出版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
璃窗》，在日本，机器人创作的小说甚至还通过了日本文学奖的初审，有的机器人甚至会谱曲、作画，
这些作品已经可以在市面上销售，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些机器人创作作品的著作权究竟归属
于谁，是归属于机器人软件的发明者，还是机器的所有权人，还是赋予机器人一定程度的法律主体地
位从而由其自身享有相关权利？ 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尚不足以被承认
为民事主体，故而现阶段也不适合承认机器人完成的作品可以归一个实践工具所有，只能承认由机
器人的所有者享有知识产权。 当然，在未来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可能技术更加成熟，已经达到了类似
人类或者超越人类的能力，那么可否在创作领域承认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地位和权利能力，这也是
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深度学习”“深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收
集、储存大量的他人已享有著作权的信息，这就有可能构成非法复制他人的作品，从而构成对他人著
作权的侵害。 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存储大量的信息，而按照一些国家的规定，存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信息本身，就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害。 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一种机器模仿人的智力活动的技术，但
如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利用获取的他人享有著作权的知识和信息创作作品，如创作的歌曲中包含他人
歌曲的音节、曲调等，也可能构成剽窃。

在人工智能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下，究竟应当由谁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本身也是一个
问题。如果认为机器人具有主体资格，那么其承担责任的财产又来自何处？如果认为机器人不具有主
体资格，究竟应当按照产品责任追究生产者、销售者的侵权责任，还是应当由机器人的主人来承担相
应责任？ 这些问题均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人工智能对侵权责任认定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涉及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 人工智能引发的侵权责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学者
的关注，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日益普及，其所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和承担问题将对现行侵权法
律制度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19�〕无论是机器人致人损害，还是人类侵害机器人，都是新的法律责任。

在实践中，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案例已经发生，2015年7月，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厂一名21岁的工人在
安装和调制机器人时，被机器人“出手”击中胸部，并被碾压在金属板上。 无独有偶，2016年，Google无人
驾驶汽车在美国加州山景城测试时，与一辆公交大巴相撞，后经法院认定，Google公司在此次事故中负
有责任。 我国也出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伤人的事件，据报载，201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台名为小胖的机器人突然发生故障，在没有指令的前提下自行打砸展
台玻璃，砸坏了部分展台，并导致一人受伤。〔20�〕表面上看，机器人是人制造的产品，在造成他人损害时，
应当由机器人的研发者负责，似乎在法律上没有争议。但机器人又不同于普通的产品，对普通的产品而
言，追踪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容易，而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而言，其是依靠自身的算法在运作，有其自身独
特的运作程序。因此，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不能简单地认定由该机器人的生产者承担责
任，而应当由该程序的发明者承担责任，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运作程序可能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开发的，
很难确定具体的程序研发个人或者组织，这就给确定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责任带来了困难。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无人驾驶技术，这也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21�〕伴随着无

〔19〕参见朱体正：《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因应》，《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0〕《深圳高交会出现中国首例机器人伤人事件》，《联合早报》2016年11月18日。
〔21〕陈晓林：《无人驾驶汽车致人损害的对策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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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首条超级高速公路2022年要通车 不用担心超速，http://news.163.com/18/0224/06/DBD1HH7L0001875N.html， 2018年3月
31日。

〔23〕Uber与无人车撞死行人案受害人家属和解 赔偿金额未公布，https://xw.qq.com/tech/20180329012517/TEC2018032901251700，
2018年3月31日。

〔24〕谷歌自动驾驶汽车之父：飞行汽车将在5年内飞翔天空，http://tech.qq.com/a/20180212/024798.htm，2018年2月13日。
〔25〕参见涂子沛：《数据之巅》，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人驾驶技术在各国的运用，这一问题已经显现。 前不久，深圳已经测试无人驾驶公交线路，引发了全
球关注。浙江省拟于2022年建成支持自动驾驶的首条超级高速公路 。但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是，一旦
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由谁承担责任？ 能否适用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相关主体
的责任？法律上是否有必要为无人驾驶机动车制定专门的责任规则？这确实是一个新问题，但已经现
实发生， 美国时间2018年3月20日，UBER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全球首例无人驾驶
撞死行人的案件，案发地州政府紧接着宣布该州范围内永久性停止UBER无人驾驶测试，该案最终以
和解方式结案，并未形成相应的裁判规则。 笔者认为，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认定相关主体的
责任：如果无人驾驶的汽车是因为汽车本身的技术故障引发交通事故，此时，受害人应有权根据《侵
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要求驾驶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交通事故是因驾驶操
作系统程序出现问题，发生交通事故，此时完全由驾驶者承担责，可能有违公平，也过于苛责。 究竟如
何分配责任，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无人驾驶技术日益普及的情形下，还有必要引入保险制度，即规定
新类型的“无人驾驶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为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权利救济。

此外，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就是未来可能出现的飞行汽车所带来的道路事故责任，应当如何加
以认定？ 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有谷歌飞行之父之称的塞巴斯蒂安-特伦宣布，谷歌有望在五年之内
让飞行汽车飞行于天空的计划得以实现。〔24�〕一旦飞行汽车的计划真的实现，可以预计汽车的飞行可
能将颠覆道路交通规则，其在法律定位上究竟是作为一类新型航空器得以出现，从而根据航空事故
责任来进行责任界定，还是仍然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来加以确定，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结 语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其不仅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对人类的法律制度产生深刻的
影响。 21世纪初，华裔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提出：如果中国仅仅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建设，后
发优势就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25�〕因此，我们不能仅注重技术的引用，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
果。 我们的法学理论研究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回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所带来
的一系列法律挑战，从而为我们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
时”，法治不仅仅是要考虑当下，也要考虑未来。 法治要提供制度环境安排，为新兴科技等的发育预留
法律空间。 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和拥抱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的结构性、革命性的影响，尽早
观察和预测未来法律发展的方向，促进良法制定，以良法保障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消除
其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因此，我国现行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应当考虑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
的各种新挑战，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以体现出民法典与时俱进的品格，并真正地应对未来的技术
发展，成为一部21世纪的民法典。

人工智能时代对民法学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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